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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减税是否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基于“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刘穷志　罗　婵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企业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模型假设高收入群体相对于低

收入者除了拥有劳动收入同时还拥有资本收入,研究发现:当企业减税政策使得高收入群体的资本收入增加大

于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增加时,减税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反之则会缓解不平等状况.其次,为了探究企业

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选取了２０１２年“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 PSM－DID方法对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２４个省份的９６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政策加剧了试点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企业减税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这是由于企业减税导致高收入群体资本收入增加,使得低收入群体的工薪收

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因而,政府在制定减税政策时,要重视企业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能以牺

牲公平为代价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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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助力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杨

灿明(２０１７)指出减税降费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约束[１].２０１９
年３月５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２０１９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２
万亿元,比２０１８年１．３亿元提高７０００亿元,其中,增值税改革是其中重要举措.学界对减税降费的

研究更多的集中于减税降费对经济的影响、对行业税负及产业结构的影响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
者们逐渐意识到减税与收入调节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大背景下,减税政策是

否能起到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抑或会加剧我国收入不平等? 这已经成为研究者们所关注的重要

话题.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一部分认为减税会恶化收入不平等水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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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１９９５)[２]、陈烨等(２０１０)[３]、平新乔等(２００９)[４]、倪红福和龚六堂等(２０１６)[５]等.另一部分学者

则认为减税政策能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如程子建(２０１１)[６]、赵颖和王亚丽(２０１３)[７]、袁红英

(２０１８)[８]、汪昊(２０１６)[９]等.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刘海

波和邵飞飞等(２０１９)[１０].现有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基于

个税减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较多,直接研究企业减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较少.二是“营改增”
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实证研究为主,缺乏理论支撑.第三,现有研究采用的方法多为 DSGE、CGE、
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等,很少有学者运用DID方法进行研究.

因而,本文预期解决的问题是:企业减税是否会加剧我国收入不平等? 我们首先通过建立理论模

型解释企业减税是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其次,为了回答我国减税政策是否加剧了收入

不平等,我们选取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２４个省份的９６个样本,运用PSM－DID方法分析识别２０１２年

“营改增”减税政策对试点地区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减税政策的确加剧

了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减税政策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的影响小于对高收入群体收

入增加的影响.最后我们提出,从国家层面政府在制定企业减税政策时,要更加重视企业减税对收入

不平等的影响,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

二、文献综述

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已逐渐被学者们重视,学界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减税政策

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学者们却无法达成统一认识,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果划分,学界主

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首先,大部分学者通过严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减税会加剧社会收入不平等水平.

但各学者研究的切入点各不相同,按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从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分析.陈烨等(２０１０)运用CGE方法研究我国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数据,研究认

为增值税转型会扭曲资本与劳动相对价格,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最终加剧资本与劳动在国民

收入中分配不公的现象[３].Joel(１９９５)与 Lindsey(１９８７)研究了１９８６年的美国实行的减税政策对收

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认为１９８６年的减税政策是导致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增加的主要原因[２][１１].
这是因为收入增加的大部分不是通过劳动供给,而是通过收入转移.比如从公司税基转移到个人税

基.Suresh和 Ethan等(２０１８)认为减税会导致资本收入的增加,减少工资和薪水收入,而资本收入

往往流入高收入层级,而低收入者收入主要为工薪收入,因而减税会加剧收入不平等[１２].(２)从税率

累退性角度.刘穷志(２０１１)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了间接税归宿的累退性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的

关系,研究认为间接税累退程度越高,居民收入越不平等.而我国间接税具有累退性,且增值税和消

费税的累退性较强,营业税累退性稍弱,它们均不同程度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等[１３].聂海峰和刘怡

(２００９)通过考察不同收入分组中人均负担增值税与营业税占收入比例的演变,研究营业税与增值税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来看流转税是累退的,低收入家庭税收占收入比例高于高收入家

庭比例.因而,流转税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分税种来看,增值税一直是累退的,而营业税是累进的,
营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增加[１４].Enrico和Daniel(２０１８)运用合成控制法,研究累进

税率与高收入者收入份额的关系,认为税收累进性降低对高收入者所占份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

最高边际税率的削减是造成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升高的主要原因[１５].(３)运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
平新乔等(２００９)构建增值税与营业税对价格的转移模型,认为“营改增”可以增加每个阶层的福利,但
是低收入者增加的福利总小于高收入者的福利水平[４].倪红福、龚六堂等(２０１６)在投入产出价格模

型中引入增值税抵扣机制,“营改增”后税收制度略微改善了收入分配的状况,但是由于增值税累退性

较强,一旦征管能力大幅提升,将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５].刘成龙和吉尔克(２０１７)认为“营改增”在普

遍降低城乡税收负担的同时,也提高了城乡居民税收负担的累退性,总体上扩大了城乡的不平等[１６].
王茜萌(２０１７)认为增值税、消费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都呈现明显的累退性[１７].(４)影响纳税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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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pi和Palme(１９９８)认为当一刀切降低边际税率时,高收入群体则会节省更多的收入,从而激励高

收入群体在降低税率后更努力的赚取更多应税收入,这就会对高收入群体产生激励作用,增加高收入

阶层所占比例[１８].
其次,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减税政策能缓解收入不平等水平.如Brixi和Swift(２００４)指出在

“失业陷阱”的背景下,比利时政府引入所得税税收扣除政策,降低低工资人群的税收负担,从而缩减

不平等水平[１９].程子建(２０１１)的研究认为增值税与营业税都具有累进性.将增值税扩展到生产性

服务业的改革具有累进性,较高收入居民的福利将降低,低收入居民的福利将改善,但生活性服务业

改善程度小于生产性服务业“扩围”[６].赵颖和王亚丽(２０１３)对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数据

进行微观模拟,认为增值税“扩围”使流转税的逆向调节作用减弱,有利于抑制收入不平等[７].汪昊

(２０１６)用DSGE方法研究“营改增”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营改增”会降低我国居民平均

税收负担,并缓解收入分配差距[９].
最后,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减税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刘海波和邵飞飞等

(２０１９)用基于异质性家庭 NK－DSGE的模拟结构性减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李嘉图家庭消费

税、资本所得税上升使得收入差距减小,非李嘉图家庭消费税、劳动所得税下降以及企业所得税下降

则会扩大收入差距.并通过对结构性减税的税收政策组合分析可知,结构性减税的税收政策组合、税
种及变化幅度会影响收入分配政策效果[１０].

从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到:第一,理论研究多从税收制度(包括对税基、税率、税收环节与转嫁)、
税收累进度等角度进行研究.减税政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更侧重于减税政策的对居民

收入的直接影响,即个人所得税减负如何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对企业实行减税影响收入不平等

的研究明显偏少.第二,“营改增”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层面上,缺乏理论研究的支撑.第三,
现有研究采用的方法多为 DSGE、CGE和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等.“增改增”减税政策实施为天然的

准自然实验,可以尝试采用双重差分单独分离出政策效果,更为精确地识别出减税政策对收入不

平等的影响.
因而,本文试图研究我国企业减税如何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构建企业减税对收入不平等的

影响机制,并尝试使用PSM－DID方法,以２０１２年“营改增”试点改革为例,更为精确地测算出企业

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为我国大规模减税政策推行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经验.

三、减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研究

本文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根据Su′arez和Juan等(２０１６)构建

的减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i省居民的总收入可表示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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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第１项代表i省劳动收入,等于平均工资(ωi)乘以工人数量(Li).减税会促使企业增加

工人的需求,从而提高工人工资.第２项表示i省居民所拥有的省内企业税后利润.Ei为i省的企业

数量,Si,i为归i省居民所拥有的企业份额. １－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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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i省企业的税后平均利润,EiSi,i为

属于归i省居民所有的企业数量.其中,企业平均利润又受工人工资(ωi)与资本成本( ρ
１－tc

i
)影响.

第３项表示i省居民所拥有的省外企业税后利润,其中i≠i,,等于省外企业税后利润(∑
i,≠i

(１－tc
i,)πi,

ωi,,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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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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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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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i省居民所拥有的外省企业份额(Ei,Si,i,)的乘积.

当减税发生时,工人与企业所有者数量会随着减税政策有所变动(ΔLi,ΔEi),工资与利润也会

有调整(Δωi,Δπi),减税对总收入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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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ingsSharei∗ ΔLi＋Δωi( ) ＋BusinessIncomeSharei∗ １＋Δπi＋ΔEi( ) (２)
式(２)中,第１项表示各省居民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由劳动工人的数量

(ΔLi)与工资水平(Δωi)决定.第２项表示各省居民的资本收入份额变化.资本收入份额变化则由

企业数量(ΔEi)与企业利润(Δπi)决定.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描述了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根据现实经济情况,模型假

设高收入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其主要收入来源为资本收入,而低收入者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收
入来源为劳动收入.当减税导致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这就增加了劳动收入,同时,新进入的企

业竞争会挤走企业税后利润,减少资本收入,此时,减税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相反,若低收入者

工薪收入增加幅度小于资本收入的增加,此时,减税反而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因而,收入不平等水

平是否改善,需要看减税政策对高收入者资本收入与低收入者劳动收入的影响情况以及相对增长

幅度.

四、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收入不平等指标

为了使得实证分析更加可信,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选取４类不同指标衡量收入不平等:

Gini系数(包括 Gini１城镇居民基尼系数、Gini２城乡居民基尼系数)、Gap(城乡收入差距)、Thiel系

数、Top２０(最高收入层级收入占比).

１．Gini系数

基尼系数是衡量不平等最常见的指标,国内很多文献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收入不平

等.如胡袓光(２００４)[２１]、刘穷志(２０１７)等[２２].按照数据的可得性,Gini系数的测算也分为两

种,一类仅测量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另一类则将农村居民考虑进来,测算各省综合 Gini
系数.本文对两类指标均进行了测算,标记为 Gini１(仅考虑城镇居民),Gini２(综合考虑城乡).
其中,Gini２的测算方法如下.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组合并,找出合并后最富裕的２０％的人口

收入比重和最贫困的２０％的人口的收入比重.假设我国最富裕的２０％人口在城镇、而最贫困

的２０％的人口在农村.若某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A％,根据 A％∗X％＝２０％,求得

城镇居民的 X％部分人的收入,作为最富裕的２０％的人口收入.类似求出最贫困的２０％的人

口对应的人口收入.最后,用最富裕２０％的人口收入比重和最贫困的２０％的人口收入比重之

差来表示总体基尼系数g＝P５－P１
[２２].

２．Gap(城乡收入差距).国内学者另一个衡量指标为城乡收入差距,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农村人 均 纯 收 入 之 比 来 度 量,即 Gap＝ 城 镇 人 均 实 际 收 入/农 村 人 均 实 际 收 入,如 叶 志 强

(２０１１)等[２３].

３．Thiel指数.曹裕和陈晓红(２０１０)指出基尼系数对中间阶层收入的变化较为明显,而 Thiel指

数则对两端(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变动较为敏感,因而Thiel指数更能反应城乡收入差距[２４].
其定义与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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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３)中,j＝１,２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t为年份,zij表示i地区城镇或农村的人口数量,zi表

示i地区的总人口,pij表示i地区城镇或农村的总收入(用人口与人均收入之积表示),pi表示i地区的

总收入.而 Theil指数则为各地区的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权和,权数为收入份额,

Theil指数大于或等于０,其值越大表示不平等水平越高.

４．Top２０.外文文献大多采用收入排名靠前的人群占总收入的份额衡量不平等水平.如Su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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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采用收入排名 Top０．０１、Top０．１、Top０．５、Top１等不同梯度收入份额来衡量不平等水平.由于

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采用五分法中收入排名前２０％的城镇居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衡量高收入

群体占总收入的份额[１２].不平等数据均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按国家统计局数据分类,农村居民分

为五等分组,分别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城镇居民收入一般

采用了五分法统计,有些省份或不同年份也采用七分组或九分组,为了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将七分组

与九分组的数据均调整为五等分组.收入指标均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控制变量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与总结,参考Suresh等(２０１８)以及吴万宗等(２０１８)的研究,本文选取的

５个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均 GDP、失业率、人口增长率、政府规模以及进口状况[１２][２５].其中,人均

GDP用于衡量各省经济情况,对人均 GDP取对数.失业率与人口增长率用于衡量各省失业水平与

人口增长情况.政府规模由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出口指标描述各省对外贸易情况,用
进口总额指标衡量,因为额度较大,以万美元为单位并取对数处理.
　表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标识 定义及计算公式

城镇基尼系数 Gini１
衡量城镇居民不平等水平.城镇最富裕２０％的人口收入比重和最贫困的２０％
的人口收入比重之差.

城乡基尼系数 Gini２
衡量城乡居民不平等水平.城镇与农村最富裕２０％的人口收入比重和最贫困
的２０％的人口收入比重之差.

城乡收入差距 Gap
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度量.
Gap＝城镇人均实际收入/农村人均实际收入.

泰尔指数 Thiel
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各地区的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权和,权数
为收入份额.

前２０％人口收入占比 Top２０ 衡量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收入排名靠前的人群占总收入的份额.
人均 GDP GDP 衡量各省经济状况.对人均 GDP取对数.
失业率 SY 衡量各省失业水平.
人口增长率 RK 衡量各省人口增长水平.
政府规模 ZFGM 衡量政府规模水平.政府消费支出占 GDP之比.
进口总额 JK 衡量各省进口情况.以万美元为单位,并对数处理.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观测数据来自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全国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但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黑
龙江、广东、吉林、青海的２０１３年数据、湖南和云南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数据以及山东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按收

入等级划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缺失.剔除这７个数据缺失的省份,最终数据包括来自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４年间２４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９６个观测值.按收入等级划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各

省统计年鉴,其他变量指标来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所示: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ini１ ９６ ０．３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２４１ ０．３９２

Gini２ ４１ ０．３９０ ０．０６６ ０．２４９ ０．５０８

Gap ９６ ２．９０１ ０．４８８ ２．１１２ ４．０７３

Theil ９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０ ０．２３６

Top２０ ９６ ０．４７１ ０．０４７ ０．３６８ ０．５７７

GDP ９６ １０．５７９ ０．４７６ ９．４８２ １１．５１４

RK ９６ ５．４５７ ２．６６７ －０．３９０ １０．９２０

SY ９６ ３．３６２ ０．６４６ １．２００ ４．４００

ZFGM ９６ ０．１５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７ ０．４１３

JK ９６ １４．４２７ １．５０１ １１．２５３ １７．３０８

　　注:GDP与JK由于数值较大,均进行对数处理.

１９



五、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企业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选用２０１２年我国进行的“营改增”结构性减税

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我们选取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全国２４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共计９７个.为

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选用５种不同方法度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指标进行回归.同时,为了更准确地

测评出“营改增”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选用PSM－DID方法进行回归.
(一)测评策略

“营改增”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减税降费的一项重要举措.“营改增”结构性改革是随时间的推移逐

渐在全国开展,２０１２年上海作为首批“营改增”试点地区,涉及行业包括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１＋６
行业),其中６个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鉴证咨

询服务.随后,“营改增”范围逐渐在地区与行业扩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试点地区扩大到北京、天
津、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广东.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国.２０１４年１月起,
在全国范围内将铁路运输与邮政业纳入“营改增”试点.２０１６年５月,将剩余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
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范围.

由于“营改增”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可以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营改增”在

２０１２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展开,２０１３年８月才扩展到全国.本文

选择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为考察样本区间,以是否进行“营改增”试点作为区分标准,将实行“营改增１＋６”
试点的地区作为处理组,取值为１,样本期间未进行“营改增”的省份作为对照组,取值为０.需要注意

的是,由于２０１３年８月,“营改增１＋６”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国,除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区的其他地

方也开始了“营改增”改革,但由于“营改增”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是立杆见影的,“营改

增”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还非常小,因而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其他地区依旧作为控制组.另外,“营
改增”试点除了上海是２０１２年１月开始外,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区则于２０１２年８月开展,因而本文

设定“营改增”减税政策实施时点为２０１２年,即２０１２年及以后的年份为政策实施期,取值为１.
本文的测评策略为:首先,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分别对不同指标衡量的不平等变量进行

DID分析.其次,DID方法虽然能有效测评出政策效果,但需要建立在共同趋势前提条件下.由于各

省具有不可避免的异质性,为了确保干预效应估计是建立在可比个体之间的不同结果的基础上,在

DID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相比DID方法,DID－PSM 方法可为每一个

处理组选取与之情况最为相近的控制组进行 DID分析,即使得处理组与控制组满足共同趋势假定,
政策识别更为精确.最后,为了使得检验结果更为稳健,将对不同衡量标准下的不平等指标进行反事

实检验.另外,为了避免面板数据模型的标准误低估而产生的显著性高估问题,在以下所有回归中均

在省级层面进行聚类标准误.
(二)实证结果

根据经典DID模型,减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回归方程可表示为下式:

Inequalityit＝α０＋α１∗treati＋α２∗periodt＋diff∗treati∗periodt＋ΨXit＋εit (４)
式(４)中,Inequalityit为i省t时期的收入不平等指标,本文有５个不同的衡量指标.treati与

periodt分别为分组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虚拟变量,若个体i受政策实施影响,则i属于处理组,此时

treati＝１;若i不受政策实施影响,则个体i属于对照组,treati＝０.若t为政策实施之前(２０１２年

前),则periodt＝０;政策实施之后(２０１２年及以后),则periodt＝１.treati∗periodt为分组虚拟变量与

政策实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diff度量“营改增”减税政策对不平等水平的做用效果.Xit为一系

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失业率、人口增长率、政府规模、进口总额.为了避免面板数据模型的标

准误低估而产生的显著性高估的问题,回归中εit在省级层面进实行聚类标准误(cluster).
首先,我们对５个不平等指标分别进行 DID分析.表１显示了在全样本情况下,用 DID方法

测量的“营改增”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响.第(１)~(５)列分别报告了在没有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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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营改增”减税政策对各类不平等指标的影响情况,其中除了第(１)列结果显示,“营改

增”能略微降低不平等水平外,其他的不平等指标均显示,“营改增”减税政策会加剧我国不平等水

平恶化.第(１)列结果显示“营改增”对我国城镇不平等有少许的减缓作用,“营改增”试点的实施

使城镇不平等水平减缓了０．０１,结果在１０％水平上显著.第(３)与(４)列结果表明“营改增”减税

政策恶化了不平等水平,２０１２年“营改增”试点使得试点地区城乡不平等指数及 Theil指数分别增

加０．１０６与０．００９,结果在５％水平上显著.另外,第(２)与(５)列结果虽然系数为正,但结果不显

著,这可能是由于地区间情况存在差异,从而影响 DID的政策识别效果.表１结果表明,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实行的“营改增”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试点地区城镇与农村间不平等水平,但对

城镇不平等水平有略微的缓解作用.但由于地区间的异质性,用传统 DID方法得出的结果并不准

确,还需要排除地区间差异进行分析.
　表３ 运用DID分析“营改增”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Gini１ Gini２ Gap Theil Top２０
treat∗period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１．８９) (０．５５) (２．２８) (２．３４) (０．４４)

常数 ０．３０９∗∗∗ ０．３７９∗∗∗ ２．６９１∗∗∗ ０．１００∗∗∗ ０．４６１∗∗∗

(６４．８２) (９１．００) (９７．８７) (４６．０３) (１１５．７０)

样本量 ９６ ４１ ９６ ９６ ９６

adj．R２ ０．１６１ ０．４７４ ０．６７０ ０．７３６ ０．３１７

　　注:(１)∗∗∗、∗∗、∗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２)此表为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全样本进行的 DID
分析.

　　其次,运用DID－PSM 方法,排除因省份间差异而带来的政策识别误差.PSM(倾向评分匹配)
方法的优势在于,在所有样本中区分哪些省份与处理组样本更为相近,从而划归为控制组.上一种方

法中,我们用所有未实行“营改增”减税政策的省份作为控制组,而在PSM－DID方法中,我们从所有

控制组中选择与处理组在地理与经济特征上更为相近的省份作为控制组,这就很好的满足了 DID方

法需要满足的共同趋势假设.因而,我们用PSM 法新匹配出的控制组与原本的处理组样本重新进

行DID分析.具体方法为:运用PSM 通过Logit模型以１比１的原则进行匹配,估计样本的倾向得

分,然后,我们通过倾向得分将处理组与控制组相匹配.最后,用处理组与新的控制组进行 DID分

析,更好识别“营改增”的政策效果.另外,由于 Gini２指标数据缺失较多,在这阶段的回归中,仅对其

它４个不平等指标进行回归.回归方程如下式(５):

Inequalityst＝α０＋α１∗treats＋α２∗periodt＋diff∗treats∗periodt＋ΨXst＋εst (５)
回归方程(５)与DID分析时所用方程基本一致,但其中s表示新的样本组合,并非上一阶段的全

样本.与上式相同,我们同样使得εst在省级层面进行聚类标准误.系数β衡量减税对收入不平等的

平均效应.
表２展示了在对实验组与控制组进行PSM 匹配之后,“营改增”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

响② .第(１)~(８)列结果显示,“营改增”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均为正,且第(２)~(７)列结果

显著为正,表明“营改增”减税政策确实恶化了我国收入不平等水平.第(１)~(４)列为不考虑控制变

量的结果,结果表明在试点地区,由于“营改增”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增加１．１１０,Theil指数增加０．１２６,
收入排名前２０％所占收入比例增加了０．１２５,结果均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但第(１)列结果在不加入控

制变量情况下依旧不显著.第(５)~(８)列则为加入控制变量后,“营改增”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结果表明无论用何种不平等指标进行衡量,减税政策均恶化了试点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其中对城

乡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最大,试点地区的城乡收入差异增加了１．０８１,结果在５％水平上显著.另外,
对试点地区城镇 Gini１系数增加了０．１１８,Thiel指数增加了０．１０２,收入排名前２０％人群收入占比增

加了０．１０５,结果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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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运用DID－PSM 分析“营改增”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Gini１ Gap Theil Top２０ Gini１ Gap Theil Top２０

treat∗period ０．０２９ １．１１０∗∗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８∗∗∗ １．０８１∗∗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５∗∗∗

(１．１５) (３．００) (２．８０) (２．９１) (３．２４) (２．３９) (３．８９) (４．４９)

GDP －０．０６３ －１．０７０∗∗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７∗∗∗

(－１．５６) (－２．２１) (－３．５９) (－５．７０)

SY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０６) (０．０４)

RK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７４) (－０．３９) (－０．７９) (－２．２５)

ZFGM －０．１６５ －３．１０９ －０．２８０∗ －０．２９１∗∗

(－１．３４) (－１．５８) (－１．９８) (－２．７７)

JK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２．７０) (１．０４) (１．８１) (１．０４)

常数 ０．３１８∗∗∗ ３．４５１∗∗∗ ０．１７５∗∗∗ ０．５３１∗∗∗ ０．８４８∗ １４．８５４∗∗ １．４９４∗∗∗ １．９１１∗∗∗

(５７．４０) (２５．１５) (１０．２４) (４９．９９) (１．９８) (２．２２) (３．１３) (６．１５)
样本量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adj．R２ －０．０３２ ０．３２６ ０．３３３ ０．３８６ －０．０３９ ０．５７９ ０．８３１ ０．９１９

　　注:由于 Gini２的数据较少,因而PSM－DID仅对除 Gini２的其他指标进行回归.

　　(三)稳健性检验

除了对不同衡量指标分别进行分析,为了确保结论更为稳健,在这一部分进行安慰剂检验.我们

还需要排除这样一种巧合,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并不是由于“营改增”减税政策所导致,之前的回归

是虚假回归.为了证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确实是由于“营改增”减税政策导致的,我们需要验证

若未实行“营改增”政策,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会发生变化.因而,我们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的处理组与

控制组样本,假设２０１１年为政策实施年份,进行安慰剂检验.理论上,两组收入不平等情况均不受减

税政策影响,因而处理组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不会改变.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第(１)~(６)列表明,
重新对５种指标进行DID分析,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因而证实了我们之前的猜想,试点地区的收入不

平等程度加剧并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因为“营改增”减税政策所导致,稳健性检验通过.
　表５ 安慰剂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Gini１ Gini２ gap Thiel Top２０

treat∗period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１．６３) (１．０６) (１．６５) (１．３５) (－０．８９)

GDP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１ －０．１８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８
(０．９０) (－０．４１) (－０．８４) (－１．７７) (－１．３３)

SY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１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４) (２．０７) (－１．１３) (－０．９７) (０．０６)

RK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７) (１．９９) (－０．６２) (－０．４２) (０．０２)

ZFGM ０．００８ ０．５８０∗ －１．５９６ －０．１７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８) (２．１２) (－１．０８) (－１．３０) (－０．３０)

JK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１ －０．２４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９９) (－１．８０) (－３．１０) (－３．１４) (－２．５９)

常数 ０．２８６∗ ０．７８９∗ ９．２０８∗∗∗ ０．９１２∗∗∗ １．０２１∗∗∗

(１．９１) (１．８９) (３．６２) (３．９９) (４．１８)

样本量 ４８ ２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adj．R２ －０．０１６ ０．７１１ ０．４９５ ０．６４２ ０．５９５

４９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企业减税政策如何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首先将收入分解为劳动收入与资本

收入,构建了理论模型来分析企业减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理论模型认为,高收入群体

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本收入,而低收入群体则以劳动收入为主,当减税政策使得低收入者的劳动收

入增加幅度低于高收入者资本收入的增加幅度时,那么减税政策就会恶化收入不平等水平,反之

则会降低不平等状况.为了探究我国减税政策是否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水平,我们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间全国２４个省份９６个样本以及“营改增”自然实验,采用 PSM－DID方法,度量了２０１２年“营
改增”减税政策对试点地区不平等水平的影响,以此来验证我国企业减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情况.我们的研究发现,２０１２年的“营改增”减税政策加剧了试点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根据

理论模型,这是由于低收入群体主要以劳动收入为主,而高收入群体还有额外的资本收入,“营改

增”减税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收入水平,但对高收入者资本收入的正向影响更为

强烈.即在短期内,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低收入群体所获得的工资水平增加要少于有额外资

本收入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
本文从收入不平等角度探讨了企业减税政策带来的影响,并为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完善和展开提

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证据.其一,企业减税会导致资本收入增加,减少工资和薪水收入在总收入中的

占比,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水平.因而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在制定企业减税政策时,应该更加重视

企业减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其二,对增值税进行结

构性调整.由于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必需品占其支出的份额远高于高收入家庭,这就导致低收入家庭

所承担的生活必需品行业的实际税负远大于高收入家庭,因而减轻生活必需品行业,如食品、药品行

业的税负,可以有效减轻低收入家庭的实际税收负担,缓解收入不平等情况.其三,“营改增”与其他

税种改革配套进行.由于增值税累退性特征,在全面推行“营改增”后,仍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水平.
为了缓解我国收入不平等状况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如积极发挥个人所得税对的收入分配调节作

用,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和高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尽快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等税制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文发现企业减税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这并不是对减税政策的全面否定.随着

结构性减税的进一步推进,如何在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重视收入不平等问题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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